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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答复 
 

1、 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交通专项规划等相关上位规划和专项规划衔接。 

答复：部分采纳。说明书第三章补充了规划衔接分析章节，明确提出待此次控规

成果编制完成后应纳入在编的《宁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中。此

次编制的地块控规为《宁德市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0年通过规委会，

未批）的组成部分，在《宁德市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过程中已与交通

专项等相关规划进行过衔接。 

2、加强与已经审批的井上食品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衔接，建议以控规调整的

形式完善。 

答复：部分采纳。说明书上位及相关规划衔接章节补充了与《井上食品产业园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衔接分析内容，说明了《井上食品产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与《宁德市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关系。此次规划用地作为《宁德市井上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0年通过规委会，未批）的规划地块之一先行报批，

开发强度指标基本未变。 

3、补充交通需求及交通流量流线分析，适当补充交通引导内容。 

答复：已采纳。说明书第五章道路交通规划章节中补充了交通引导分析小节，预

测了高峰期平均每小时进站车流量，并建议加油站进出入口设置方向，补充了交

通引导分析图。 

4、根据《福建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要求，完善相关图则

内容表达。 

答复：已采纳。对图则内容进行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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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1 条  规划目的 

为落实宁政文[2020]152号关于《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中石化宁德中心加油

站迁建项目选址的批复》的要求，为项目建设提供规划管理依据，宁德市自然资

源局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委托我院承担《宁德市井上片区 350901-14（QD）

-JS-22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任务。 

第 2 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8 修订）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2005） 

3、《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划法>办法》（2011.05.01） 

4、《城市用地分类及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5、《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2020.11） 

6、《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95） 

7、《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7.02） 

8、《福建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2012.09》 

9、《福建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暂行办法》（2013年 3月 1 日）； 

10、《宁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11、《宁德市总体规划（2011-2030）修改评估报告》 

12、《宁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2021初稿） 

13、《宁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14、《宁德市城市景观风貌专项规划》 

15、《宁德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规划（2016-2030）》 

16、《宁德市中心城区建筑景观规划设计管理导则（试行）》 

17、《宁德市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编 

18、《中石化宁德中心加油站迁建项目选址论证报告》 

19、《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 50156） 



宁德市井上片区350901-14（QD）-JS-22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2 

20、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程 

21、相关会议纪要、文件、批文 

第 3 条  规划原则 

1、遵循上位规划原则 

充分理解上位规划对该地块的要求，保障规划目标的实施。 

2、经营土地原则 

紧扣经营土地原则，在功能组织、设施配置、强度控制等方面为经营土地创

造优越条件。 

3、弹性控制原则 

充分考虑规划地块开发建设的经济效益，合理确定建设强度，留有一定的弹

性，确保开发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第 4 条  规划规模 

用地规模：本次规划区用地规模 3549.28 平方米，其中规划城市建设用地规

模 3549.28 平方米。 

第 5 条  规划范围 

规划区南至山体、东至农田、北至规划井上路、西至规划兴文路，规划用地

面积约 3549.28平方米。 

第二章  规划布局 

第 6 条  用地布局原则 

1、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相关控制要求。 

2、尊重现状建筑的布局和方式进行有机融入； 

3、充分考虑用地开发的可操作性。 

第 7 条  用地布局 

根据《中石化宁德中心加油站迁建项目选址论证报告》，结合《宁德井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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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现状周边用地建设情况，落实选址地块周边路网，确定本

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确定为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等级为二

级，规划用地面积 3549.28 平方米。 

  规划用地一览表 

序号 

国 土 空

间 分 类

代码 

大类 中类 用地名称 

用地面

积（公

顷） 

占城市建设

用地比例（%） 

1 
09010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35 100 

090105 其中 B41 加油加气站用地 0.35   

2  H11 城市建设用地 0.35 
 

第 8 条  道路规划 

规划依据《宁德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规划（2016-2030）》中的主城区综合交

通规划道路等级划分，结合《宁德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路网规划情况，确

定规划区周边路网，具体道路情况如下表: 

规划道路一览表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红线宽度（M） 横断面 

福宁大道 主干路 50 5.0+4.5+3.5（绿）+24.0+3.5（绿）+4.5+5.0 

井上路 支路 16 3.0+10.0+3.0 

兴文路 支路 16 3.0+10.0+3.0 

 

第 9 条  竖向规划 

1、道路竖向规划 

福宁大道落实现状建设标高，井上路和兴文路在满足防洪排涝要求的前提下

落实《宁德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设计标高。 

2、场地竖向规划 

规划地块的场地标高根据原有地形自然标高和周边道路标高来确定。为利于

地块内部雨水和污水排放，一般要求规划地块地坪标高以最少要比地块周边道路

最低点标高高出 20-30cm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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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编制体系 

第 10 条  控制体系 

按照控制单元和管理单元两个层次，形成单元控规、地块控规两级规划体系。

采用总量控制和分层规划的方法，逐级分解落实总体规划中规划总量（人口容量、

建筑总量等）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供应设施、环境设施及安全设施）

等，分层级明确规划实施管理的控制内容与要求。 

第 11 条  地块编码体系 

为了加强全省控规成果的统一管理，适应城乡规划信息化管理需要，对宁德

市控规制定编码体系。编码体系在单元划分时一并确定。 

编码体系由四级 11位码构成，城区码-分区单元码-基本单元码-地块码。如：

350901-01-A-01，表示：福建省宁德市–01 号分区单元 – A基本单元 - 01号

地块。 

宁德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分区单元以下（第 9 位及以下）

层次编码进行适当简化或扩展。 

1．城区码：6位代码，采用福建省行政区划代码（县级及以上）。福建省宁

德市，其行政区划代码为 350901。 

2．分区单元码：2位代码，00~99作为代码。若该城区采用直接划分基本单

元的方式，分区单元码统一为 00。 

3．基本单元码：1位代码，A~Z作为代码。若该单元采用仅划分至分区单元

的方式，基本单元码统一为 Z。 

4．地块码：2位代码，01~99作为代码。 

在进行地块综合开发时，地块用地界线及地块内部道路可根据实际开发建设

需要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作适当调整，但其建设规模必须符合图则中提出的控制

指标要求。 

第 12 条  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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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及“五线”控制要求，分别采用实位控制、虚

位控制、点位控制和指标控制等方式，并在图则中分别用实线、虚线（或实线加

标注）、点、指标标注的形式表达用地控制的不同要求。 

1、实位控制。进行实线控制的用地，即对地块的位置、（边界）线形、建设

规模、设施控制要求作出规定，原则上不得更改，若特殊情况确须更改的，必须

经过相应的调整、论证及审查程序，报原审批机关审批同意。 

2、虚位控制。进行虚线（或实线加标注）控制的用地，对地块的规模及设

施要求不得更改，但在满足服务半径和相关控制要求（交通、日照、消防、安全、

用地权属等条件）的前提下，可对用地位置作出适当位移。 

3、点位控制。进行点位控制的设施，在确保设施规模的前提下，可结合相

邻地块开发与其他项目进行联合建设（不独立占地），集约使用土地。对名木古

树古井等保护要素因实体太小无法画出形状的，也采用点位控制，控制位置。 

4、指标控制。进行指标控制的设施，其建设控制要求以规模指标的形式予

以确定，对位置、边界形状不进行空间落地，但需确定指标落实的空间范围，在

进行下位规划编制时必须在确定的空间范围内落实相应指标。 

第 13 条  本规划控制指标包括规定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规定性指标是

指地块的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限高、交通出入口方位、

停车泊位及需配置的公共设施，必须遵照执行；指导性指标是指地块的人口容量、

地块开发的空间、景观和环境的引导及要求等，供参照执行；地块控制指标详见

附表一。 

第 14 条  地块开发的规划控制均直接反映在地块控制图则上。图则以图、

文、表对照的形式对每个地块的现状、规划要求和规划控制指标等加以说明。 

第 13 条  单元划分 

根据宁德主城区控规单元划分及《宁德市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

区位于宁德市井上片区 350901-14（QD）-JS 基本单元。 

第 14 条  地块编码 

衔接《宁德市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编码为 350901-14（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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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22。 

第四章  五线控制规划 

第 15 条  红线控制规划 

1、控制范围：规划干路红线是主要规划控制线，为实线控制，红线内土地

不得进行任何与道路功能不相符合的使用；支路为虚线控制，可以结合地块大小

变化进行适当调整。 

2、管制要求： 

依据《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7.02），对道路红线的管制如下： 

（1）实位控制的道路红线在图则中用实线划定，按标注的地理坐标定位，

一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因城市发展和城市功能、布局变化等情况确须调整的，

应经过相应的论证及审查等程序。 

（2）虚位控制的道路红线在图则中用虚线划定，可根据建设的实际需要对

线位做适当调整。 

（3）建筑后退道路红线按下表控制。 
 

建筑后退道路红线最小距离控制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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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地使用规划控制 

第 16 条  土地使用控制指标体系 

地块控制指标分为规定性和指导性两类，规定性指标是必须遵照执行的，指

导性指标是参照执行的。 

规定性指标包括用地性质、用地边界、用地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

率、建筑间距、建筑退让、建筑限高和停车泊位； 

指导性指标包括交通出入口方位、建筑形式、体量、风格、色彩要求及其他

环境要求。 

第 17 条  用地性质及用地兼容性 

1、用地性质是指对特定用地规划所允许的主要建设内容，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标准(GBJ50137～2011)中类和小类划分。 

2、用地兼容性是指规划允许的可以替代的土地使用性质。 

参见附表 2：地块土地使用兼容性规定表 

第 18 条  地块面积 

1、地块面积是指地块周围用地界线、城市道路红线或小区道路中心线等围

合的土地面积。 

2、具体参见附表 1：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第 19 条  容积率控制 

1、容积率是指地块内总建筑面积与地块面积的比例。 

2、本规划地块的容积率具体参见《地块控制图则》和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3、容积率按区间控制，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建设活动均不得超出容积率区间

指标。 

第 20 条  建筑密度控制 

1、建筑密度是指一定地块内所有建筑物的基底总面积站建设用地面积的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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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参见《地块控制图则》和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3、建筑密度按区间控制，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建设活动均不得超出区间指标。 

第 21 条  绿地率 

绿地率是指一定地块内各类绿化用地总面积占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其绿地

内容包括公共绿地、宅前屋后绿地、公共服务设施所属绿地以及道路绿地（不包

括屋顶、晒台的人工绿地）。规划确定的绿地率为区间值，规划实施中绿地率不

得超出区间指标。 

第 22 条  建筑间距 

建筑间距应符合日照、消防、抗震安全的要求，并综合考虑采光、通风、环

保、视觉卫生、工程管线敷设和文物、古树名木保护等方面的要求。 

第 23 条  建筑退让 

沿建设用地边界线（或称用地红线）、城市道路、公路、河道、山体、铁路

两侧以及电力线路保护区等周边的建筑物，其建筑控制线退让距离除必须符合消

防、抗震、防灾、防汛和交通安全、景观、环保等方面的要求外，应同时符合本

规定。 

各建筑退让控制线同时控制时，必须满足其中最大退距控制要求。建筑退让

最小距离应同时满足退让建设用地红线、退让道路规划红线和建筑间距的最大控

制要求。建筑退让最小距离以建筑距建设用地红线、道路规划红线等的最近距离

计算为准。 

（1）次要朝向高层建筑退让建设用地红线最小距离 9 米，多层建筑（含中

高层住宅）退让建设用地红线最小距离 6 米，低层建筑退让建设用地红线最小

距离 4 米，同时满足日照、消防及建筑施工安全等要求。 

（2）沿街建筑物的台阶、平台、窗井均必须在划定的用地红线范围内建设。

沿街建筑物的阳台、雨篷、挑檐等突出建筑外墙面的建筑连接部分均不得突出用

地红线。 

（3）相邻地块为已建用地时，拟建项目的建筑退让距离必须满足相邻建筑

间距及日照要求，建筑主要朝向退让用地红线不得小于表 5 规定的最小退让距

离要求。 

（4）相邻地块尚未确定时，根据公平性原则，建筑退让距离不得小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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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所产生的最大控制间距的一半，建筑主要朝向退让用地红线不得小于表 5 

规定的最小退让距离要求。 

（5）相邻地块为公共绿地或山地公园时，拟建项目的建筑退让距离按表 5 

中其他非居住建筑的最小退让距离控制；若相邻地块为 10 米宽度以上绿化带

时，建筑最小退让距离统一按 7米控制。 

建筑主要朝向后退建设用地红线最小距离控制指标 

第 24 条  建筑限高控制 

1、建筑高度是指由室外明沟面或散水坡面至建筑物主体最高点的垂直距离；

建筑限高是规划对建筑物高度的限制。 

2、建筑限高按上限控制。建筑限高的规定可以视实际建设情况而调整。具

体参见规划图则。 

3、规划地块建筑限高 12米。 

第 25 条  容积率转让与补偿规定 

1、同类使用性质且相邻的地块因成片开发的需要，图则所规定的容积率与

建筑密度可互相转让，但不得提高总容积率和总建筑密度。 

2、根据需要在底层或利用平台让出了部分公益用地或公益建筑面积的，其

面积不计入容积率。 

第 26 条  交通出入口方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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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出入口方位是指允许机动车开口的位置或不允许机动车开口的限制

地段，在图则中通过对机动车出入口限制范围及适宜机动车出入口位置来控制。 

2、各地块原则上应有不同方向的两个交通出入口，其开口位置在主干路时，

开口距离平面交叉口不应小于 60 米，次干路不宜小于 50 米，支路上不宜小于

30 米。如特殊原因，仅一面临街或无法满足上述情况时，需在深化设计中组织

两个交通出入口，满足安全要求。 

第 27 条  绿色建筑要求 

应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规划建设， 并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福建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13-118-2014）、《福建省绿色建

筑涉及标准》（DBJ13-197-2017）等规定要求。 

第 28 条  城市设计引导 

建筑外立面设计应简洁、大方，风格、色彩应与城市区域整体相协调，色彩

选用应符合《宁德市中心城区景观风貌专项规划》要求。 

第六章  市政工程规划 

第 29 条  给水工程规划 

1、水源规划：地块的给水由宁德第二水厂供水。 

2、最高日用水量：规划区的最高日用水量约为 35m³/d 

第 30 条  排水工程规划 

1、污水量按给水量 0.9 取值，日变化系数取 1.2，平均日污水量为 26.25

吨/天。 

2、地块污水通过城市干道污水干管排向现有的北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3、雨水流量计算采用宁德市暴雨强度公式计算，雨水管道布置结合地形及

道路坡向坡度设置，就近排入城市干道雨水管，通过雨水管道收集后就近分散排

入北侧规划郑岐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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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条  电力规划 

1、规划区负荷为 17.5kW。 

2、规划采用 10kV 电力环网柜作为供电电源，规划电源采用 10kV 电缆接入。 

3、电力线路规划 

规划区采用 10kV 电力电缆下地敷设，电缆埋设在道路人行道或慢车道下，

采用排管形式，埋深不小于 0.7米。 

第 32 条  电信、有线电视规划 

1、规划区预测固话部数为 8线，有线电视个数为 3个。 

2、规划区各设置一座通信接入终端机房和有线电视接入网机房。通信网络

由东侨电信端局接入，主干线路采用光缆。 

3、规划区内通信管道采用综合通信管道埋地敷设，管道布设在道路的人行

道上（或慢车道上）。覆土深度道路上不小于 0.7米，小区内不小于 0.5米。 

第 33 条  管线综合规划 

1、水平布置原则：从道路红线向道路中心线方向平行布置的次序为电力电

缆、电信电缆、燃气管、给水管、雨水管、污水管。其中电信电缆管、给水管、

电力电缆、燃气管布置在人行道下，污水管、雨水管尽可能布置在非机动车道下。

燃气管、电信电缆、污水管沿道路的西、北侧敷设，给水管、电力电缆、雨水管

沿道路的东、南侧敷设。 

2、竖向布置原则：压力管让重力管，小管让大管，临时管线让永久管线，

可弯曲管让不可弯曲管。由浅到深布置为：电信管线、电力电缆、给水管、雨水

管、污水管。 

第七章  环保、环卫规划 

第 34 条  环境保护规划 

1、环境空气质量执行标准 

按照 GB3095-1996，规划区大气环境执行二级标准。 

2、环境噪声功能区划分及执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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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区环境噪声执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2008）的 2类声

环境功能区。 

3、水环境 

水系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地下水质

量参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土壤环境质量参照《土壤环境质量

标准》GB15618-1995 执行相应标准 

第 35 条  环卫设施规划 

垃圾处理：规划区应设垃圾收集点，实行垃圾分类收集，由专人负责管理，

垃圾运至垃圾转运站再集中处理。 

第八章  防灾减灾规划 

第 36 条  消防规划 

1、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应保证 5%的城市用水为消防专用水，在本规划地

块内每 120米设置一个地上式室外消火栓。 

2、道路消防 

（1）当建筑沿衔部分长度超过 150米时，应设穿过建筑的消防车道。 

（2）沿街建筑应设连接街道和内院的通道，其间距不大于 80 米(可结合楼

梯间设置)。 

（3）建筑物内开设的消防车道，净高与净宽均应大于或等于 4 米。 

（4）消防道路宽度应大于等于 4.0米，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4米。 

（5）尽端式消防道的回车场尺度应大于等于 15米×15米。 

（6）高层建筑宜设环形消防车道，或沿两长边设消防车道。 

3、建筑物消防间距 

多层建筑与多层建筑的防火间距应不小于 6米。 

第 37 条  抗震规划 

本规划地块按地震烈度 6度设防，重点工程及生命线工程按抗地震基本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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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度标准进行抗震设防。 

第 38 条  防洪排涝规划 

规划区防洪标准采用二十年一遇，排涝标准采用十年一遇不漫溢，山洪采用

二十年一遇的标准。本区场地标高均在北山溪二十年一遇水面线之上，雨水可直

排入赤鉴湖，满足防洪排涝要求。 

第 39 条  人防规划 

所有建筑均按建筑形式分类，指标计算与使用功能无关，并符合《福建省人

民防空条例（修订版）》的相关要求。 

新建民用建筑按计容总建筑面积的 5%修建防空地下室。 

第九章  规划实施管理 

第 40 条  本规划一经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按《城

乡规划法》的要求向广大市民、各部门和各单位进行广泛宣传， 

第 41 条  本地块规划一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动，确需要

修改应按照《城乡规划法》关于规划修改的相关程序办理。 

第 42 条  本规划是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和用地规划许可的依据。编制修

建性详细规划、申领建设用地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建设单位提出的规划设

计详图必须符合本地块规划的规定。 

第 43 条  规划成果应纳入《宁德市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 

第十章  附  则 

第 44 条  本规划的解释权归宁德市自然资源局东侨经济开发区分局。 

第 45 条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宁德市井上片区350901-14（QD）-JS-22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14 

 

附表 1： 

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用海

分类代码 
用地 

代码 

用地面积 

(㎡) 

容积

率 

建筑密度

/建筑系

数 

绿地率

（%） 

建筑

限高 

(m) 

出入

口 
停车位 

350901-

14（QD）

-JS-22 

加油加气

站用地 

 

 

090105 
B41 

3549.
28 

≤0.5 ≤25% 35 ≤12 W、N 

按照《福建省城市

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和《宁德市主

城区建筑物停车

位配建标准》的要

求从严配置。 

 

附表 2： 

用地兼容范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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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一、规划背景 

近年来，宁德市锂电产业发展迅猛，在锂电新能源龙头企业宁德时代的引领

下，上汽集团、厦门钨业等大型上市企业相继入驻宁德，形成千亿产业集群。重

大项目的引进导致宁德市中心城区人口流入加大，交通需求旺盛，在井上片区设

置一处加油站，有助于解决东侨工业集中区加油难的问题。为落实宁政文

[2020]152号关于《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中石化宁德中心加油站迁建项目选址的

批复》的要求，为项目建设提供规划管理依据，宁德市自然资源局东侨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委托我院承担《宁德市井上片区 350901-14（QD）-JS-22 地块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编制任务。 

二、规划范围 

规划区南至山体、东至农田、北至规划井上路、西至规划兴文路，规划用地

面积约 3549.28平方米。 

三、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8 修订）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2005） 

3、《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划法>办法》（2011.05.01） 

4、《城市用地分类及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5、《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2020.11） 

6、《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95） 

7、《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7.02） 

8、《福建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2012.09》 

9、《福建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暂行办法》（2013年 3月 1 日）； 

10、《宁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11、《宁德市总体规划（2011-2030）修改评估报告》 

12、《宁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2021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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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宁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14、《宁德市城市景观风貌专项规划》 

15、《宁德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规划（2016-2030）》 

16、《宁德市中心城区建筑景观规划设计管理导则（试行）》 

17、《宁德市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编 

18、《中石化宁德中心加油站迁建项目选址论证报告》 

19、《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 50156） 

20、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程 

21、相关会议纪要、文件、批文 

四、规划原则 

1、遵循上位规划原则 

充分理解上位规划对该地块的要求，保障规划目标的实施。 

2、经营土地原则 

紧扣经营土地原则，在功能组织、设施配置、强度控制等方面为经营土地创

造优越条件。 

3、弹性控制原则 

充分考虑规划地块开发建设的经济效益，合理确定建设强度，留有一定的弹

性，确保开发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第二章 现状与基本概况 

一、土地使用现状 

规划范围约 3549.28 平方米，规划区内的现状用地为农林用地，主要为水田

和乔木林地。 

二、周边建设情况 

1、周边地块建设情况 

地块东侧为农林用地延申至已建福宁大道，地块北侧、西侧、南侧为农林用

地，西南侧为一处工业用地。 



宁德市井上片区350901-14（QD）-JS-22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说明书 

 3 

2、周边道路建设情况 

地块北侧的井上路和西侧的兴文路未建设，地块东侧的福宁大道已建成，道

路详细信息详见下表： 

现状已建道路一览表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红线宽度（M） 横断面 

福宁大道 主干路 50 5.0+4.5+3.5（绿）+24.0+3.5（绿）+4.5+5.0 

3、市政设施建设情况 

规划区东侧福宁大道给水、污水、雨水、电力通信管线已铺设，市政配套可

依托于此。 

三、开发条件分析  

规划区属于建成区，现状基础设施条件成熟，位于东侨工业集中区主干路旁，

区位优势明显，建设开发条件成熟。 

第三章   上位及相关规划衔接 

一、《中石化宁德中心加油站迁建项目选址论证报告》（2020 年 10 月批复） 

《中石化宁德中心加油站迁建项目选址论证报告》于 2020年 10 月 8日获宁

德市人民政府批复（见附件 1），规划落实选址论证报告的用地边界，用地面积

约 5.3亩（实测面积 3549.28平方米）。 

二、《宁德市总体规划（2011-2030）修改》(2019 年编制，未批) 

为应对宁德市重大产业发展的新机遇，以及宁德城市建设出现的一些新动

态、新问题，宁德市委托福建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宁德市总体规划

（2011-2030）修改》（未批）。在该版总规中，中石化宁德中心加油站地块被规

划为商业用地。 

三、《宁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及相关生态要素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规划区内的用地为允

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 

规划区不涉及生态红线、生态公益林、生态

湿地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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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宁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初稿） 

规划地块位于《宁德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0-2035）》（初稿）划定的

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用地性质为工

业用地，此次控规完成后应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 

 

五、《井上食品产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6 年批复） 

《井上食品产业园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由福州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编制，该项目于 2016年由宁

德市人民政府批复。此次规划区

位于该规划的 350902-QDBD-A

（JS）-24 地块，该地块规划用

地性质为商业用地。 

 

六、《宁德市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0 年通过规委会，未批) 

2017 年以来，上汽集团等企

业落地使宁德引来重大产业发展

新机遇，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充

分把握发展机遇，启动井上片区的

开发建设。由于《井上食品产业园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6 年批

复）已无法适应新的发展需要，东

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委托福

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宁德市

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目前该规划已通过专家评审会、市规委会（见附件

二），但尚未批复。此次规划用地位于该版控规 350901-14(QD)-JS-22 地块，规

划用地性质为加油加气站用地，规划周边道路、地块控制指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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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规划道路信息一览表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红线宽度（M） 横断面 

福宁大道 主干路 50 5.0+4.5+3.5（绿）+24.0+3.5（绿）+4.5+5.0 

井上路 支路 16 3.0+10.0+3.0 

兴文路 支路 16 3.0+10.0+3.0 

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 

代码 

用地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

度 

绿地率

（%） 

建筑限

高 (m) 

公共配

套设施 

350901-14

（QD）-JS-22 

加油加气站

用地 
B41 3641 ≤0.5 ≤25% ≥35 ≤12  

 

七、《宁德市城市景观风貌专项规划》 

《宁德市城市景观风貌专项

规划》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分院编制，于 2016 年 10月 10

日编制完成。该规划对本地块所在

风貌区的建设引导如下： 

分区类型：产业风貌区（C 

类）；定位与目标：靠山面水的北

部产业新中心。 

引导策略：（1）产业带动：加

强与老城区城市公共服务功能的整合，依托良好的陆路、海路和铁路交通区位，

建设中期城市产业新区。（2）山水入园：注重环境建设，保育生态绿心，并将青

山入城的山体景观与七都溪河网水系景观有机结合。 

强制性内容 

视线走廊：B2-1 同圣寺佛塔- 西侧山顶视廊；B2-4 

碑头山- 组团中心视廊；景观节点：C2-1 标志性景观节

点；C2-4 溪口平湖揽胜。门户节点：C3-1 七都地区门

户。 

高度控制 

规划区隶属低层建筑控制区，建筑高度 24米。 

色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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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色彩控制区：分为南北两片，都是以产业风貌为主题，色调应简洁清爽，

以冷色为主基调。沿海立面可选取中高纯度色彩加以点缀，体现现代创新创业的

生机与活力。 

八、规划衔接分析 

由于《井上食品产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6年批复）已无法适应井上

片区的发展需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组织编制了《宁德市井上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2020 年通过规委会，未批)以指导井上片区开发建设，目前该规

划正与在编的《宁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进行协调衔接。此次规

划依据《中石化宁德中心加油站迁建项目选址论证报告》（2020 年 10 月批复）

有关要求，衔接《宁德市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路网、用地指标等相关规划

内容，作为《宁德市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成部分先行报批，同时应将

规划成果纳入《宁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此次规划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关要求，不涉及生态红线、生态公益

林、生态湿地等管控要素。规划地块应符合《宁德市城市景观风貌专项规划》中

关于产业风貌区（C 类）相关管控要求。 

第四章 用地布局规划 

一、 规划用地规模 

本次规划区用地规模 3549.28平方米，其中规划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3549.28

平方米。 

二、 用地布局原则 

1、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相关控制要求； 

2、尊重现状建筑的布局和方式进行有机融入； 

3、充分考虑用地开发的可操作性。 

三、 用地布局 

根据《中石化宁德中心加油站迁建项目选址论证报告》，结合《宁德市井上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现状周边用地建设情况，落实选址地块周边路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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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确定为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等级为

二级，规划用地面积 3549.28平方米。 

规划用地一览表 

序号 

国 土 空

间 分 类

代码 

大类 中类 用地名称 

用地面

积（公

顷） 

占城市建设

用地比例（%） 

1 
09010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35 100 

090105 其中 B41 加油加气站用地 0.35   

2  H11 城市建设用地 0.35 
 

第五章   交通与竖向规划 

一、道路交通规划 

1、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依据《宁德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规划（2016-2030）》中的主城区综合交

通规划道路等级划分，结合《宁德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路网规划情况，确

定规划区周边路网，具体道路情况如下表 

规划道路一览表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红线宽度（M） 横断面 

福宁大道 主干路 50 
5.0+4.5+3.5（绿）+24.0+3.5（绿）

+4.5+5.0 

井上路 支路 16 3.0+10.0+3.0 

兴文路 支路 16 3.0+10.0+3.0 

2、交通引导分析 

该加油站主要服务于井上片区及 104国道、井廉路、福宁大道等交通干线上

的部分过往车辆，预测高峰期平均每小时进站车辆约 45 辆；加油站出入口应分

开设置，规划建议将入口设置于兴文路，出口设置于井上路，加油站进出站车行

流线引导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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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交通流线引导图 

二、竖向规划 

1、道路竖向规划 

福宁大道落实现状建设标高，井上路和兴文路在满足防洪排涝要求的前提下

落实《宁德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设计标高。 

2、场地竖向规划 

规划地块的场地标高根据原有地形自然标高和周边道路标高来确定。为利于

地块内部雨水和污水排放，一般要求规划地块地坪标高以最少要比地块周边道路

最低点标高高出 20-30cm设置。 

 

 

第六章   编制体系 

本次控规依据《福建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采用总量控

制、分层规划的方法，逐级分解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口、建筑等总量指标，各级各

类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与交通设施、公用设施配置等，分层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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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划实施管理控制要点、要求。 

 

一、 单元控规 

1、单元控规的主要任务 

单元控规是以单元为平台，对各单元的主导用地属性、整体控制指标（含人

口总量、建筑总量等）、“五线”、 “三大设施”及社区服务设施进行统筹规划。

单元控规应突出“五线”及“三大设施”用地控制要求，指导地块控规的编制。 

单元层级划分 

本次规划区采用分区单元——基本单元两级划分的方式。分区单元控规主要

是衔接上位规划，指导基本单元控规编制。 

2、单元划定原则 

分区单元： 

（1）依据宁德市城市总体规划，结合街道、社区等行政界线，考虑城市内

在功能的关联性和土地使用的可兼容性。 

（2）本区是以居住为主导，划定分区单元时，对应适宜的人口规模，综合

考虑行政街道及社区的辖区界线、“三大设施”及街道级社区服务设施配置要求。 

基本单元： 

（1）结合社区的辖区界线、合理的公共设施服务半径，有明确的四至及围

合界线。   

（2）划定以居住功能为主导的基本单元时，宜对应适宜的人口规模，综合

考虑行政社区的辖区界线及社区服务设施配置要求。大中社区的基本单元人口规

模可控制在 0.8~1.2 万人，小社区可控制在 0.3~0.5万人。基本单元可根据用地

功能及实际情况，适当增减单元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 

（3）划定以工业、商业、商务、公园绿地等非居住功能为主导的基本单元

时，可视实际情况确定单元规模。 

3、单元划分要求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组织开展单元划分工作。单元划分工作可与县城总体

规划编制同步进行，也可单独组织划分。单元范围应互不重叠、无缝衔接，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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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县城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全覆盖。根据发展变化和实际需要，可对单元作

相应调整，但应尽量保持延续性。单元划分方案应纳入城市规划管理系统。 

二、 地块控规 

1、地块控规主要任务 

地块控规是以地块为载体，落实单元控规，进一步细化、深化各类用地和设

施的定性、定量、定位等控制内容，是地块规划建设管理的依据。地块控规的控

制指标不得突破单元控规确定的相关总量控制指标。 

2、地块划分原则 

（1）保证城市支路网整体性，地块用地性质的完整性，与土地使用权属和

基层行政界线相协调，满足规划实施管理和分期、分块建设要求。 

（2）可根据开发方式和管理需要，在原基本单元范围内，对地块进行合并、

细分或切分。 

三、 编码体系 

为了加强全省控规成果的统一管理，适应城乡规划信息化管理需要，对宁德

市控规制定编码体系。编码体系在单元划分时一并确定。 

编码体系由四级 11位码构成，城区码-分区单元码-基本单元码-地块码。如：

350901¬-01-¬A¬-01，表示：福建省宁德市–01号分区单元 – A基本单元 - 01

号地块。 

宁德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分区单元以下（第 9 位及以下）

层次编码进行适当简化或扩展。 

1．城区码：6位代码，采用福建省行政区划代码（县级及以上）。福建省宁

德市，其行政区划代码为 350901。 

2．分区单元码：2位代码，00~99作为代码。若该城区采用直接划分基本单

元的方式，分区单元码统一为 00。 

3．基本单元码：1位代码，A~Z作为代码。若该单元采用仅划分至分区单元

的方式，基本单元码统一为 Z。 

4．地块码：2位代码，01~99作为代码。 

在进行地块综合开发时，地块用地界线及地块内部道路可根据实际开发建设

需要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作适当调整，但其建设规模必须符合图则中提出的控制

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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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块编码 

衔接《宁德市井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区位于宁德市井上片区

350901-14（QD）-JS 基本单元，地块编码为 350901-14（QD）-JS-22。 

第七章   “五线”控制规划 

“五线”包括道路红线、城市黄线、城市绿线、城市蓝线和城市紫线，其控

制内容主要为确定线位、规模及所附属的控制要求。本控规划定的“五线”用地

严格按照本控规和有关法规进行控制。规划区范围内无城市绿线、城市黄线和城

市紫线。 

一、 红线控制规划 

1、本规划所称红线，是指规划确定的城市道路用地的边界线。 

2、本规划纳入红线控制的道路包括城市主干路和城市支路 2个等级。 

3、线位控制：本规划对次干道采取实位控制、支路采取虚位控制的方式。

各条道路具体控制方式按地块图则执行。 

（1）实位控制的道路红线在图则中用实线划定，按标注的地理坐标定位，

一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因城市发展和城市功能、布局变化等情况确须调整的，

应经过相应的论证及审查等程序。 

（2）虚位控制的道路红线在图则中用虚线划定，可根据建设的实际需要对

线位做适当调整。 

4、本区道路红线宽度按“规划道路一览表”控制，红线范围应按地块图则

定位要求执行。 

5、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规定 

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距离是建筑相对于规划道路红线后退的距离。建筑物退让

道路红线规定是指为了保障城市交通、绿化、景观等综合利益，道路两侧用地单

位和个人的建设活动必须遵循规划规定的建筑后退距离。 

建筑后退道路红线按下表控制。 

建筑后退道路红线最小距离控制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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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黄线控制规划 

1、城市黄线是指对城市发展全局有影响的、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必须控制

的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的控制界线。 

2、黄线控制主要要求 

在黄线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

施，应当依法向相关部分申请办理城市规划许可，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相

关手续。迁移、拆除黄线内城市基础设施的，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

手续。因建设或其他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黄线内土地的，应当依法办理相关审

批手续。在黄线范围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a) 违反城市规划要求，进行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建设。 

b) 违反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建设。 

c) 未经批准，改装、迁移或拆毁原有城市基础设施。 

d) 其他损坏城市基础设施或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和正常运转的行为。 

3、黄线控制 

此次规划地块内的加油加气站为实线控制。 

黄线控制一览表 

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积（㎡） 所属地块 控制方式 

公用设施 加油加气站 1 3549.28 350901-14（QD）-JS-22 实线控制 

 

 



宁德市井上片区350901-14（QD）-JS-22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说明书 

 13 

第八章 土地使用规划控制 

一、土地使用控制指标体系 

地块控制指标分为规定性和指导性两类，规定性指标是必须遵照执行的，指

导性指标是参照执行的。 

规定性指标包括用地性质、用地边界、用地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

率、建筑间距、建筑退让、建筑限高和停车泊位； 

指导性指标包括交通出入口方位、建筑形式、体量、风格、色彩要求及其他

环境要求。 

二、土地使用强度控制 

1、用地性质 

（1）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是指对规划用地所允许的主要建设内容。用地性质分类和代码均采

用国标《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用地性质划分至

中类，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细分至小类。 

（2）土地使用兼容性 

规划土地使用性质不能轻易改变，但也具有兼容性，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

行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使规划具有较强的应变性和可行性，土地使用性质的兼容

主要由用地的适建表来反映，给规划管理提供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详见文本附表二：用地兼容范围表。 

2、用地边界与用地面积 

用地边界是规划用地和道路或其他规划用地之间的分界线，用来划分用地的

权属。 

用地面积是规划地块划定用地的平面投影面积。用地面积是开发建设单位必

须征用的土地面积，具体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定的数据为准。 

3、开发强度——容积率、建筑密度 

土地开发强度涉及建设容量、环境容量、交通负荷能力、土地经济收益和功

能需要等多方面的因素。通过合理的土地开发强度控制，可以与城市道路交通系

统、景观资源要素等相配合，引导投资，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形成合理的城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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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同时塑造良好的城镇空间环境。规划通过容积率和建筑系数两项指标来控制

土地开发强度。 

（1）容积率 

容积率是指一定地块内地面以上各类计容建筑面积总和与建设用地面积的

比值。容积率按区间控制，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建设活动均不得超出容积率区间指

标。 

（2）建筑密度 

建筑密度是指一定地块内所有建筑物的基底总面积占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

规划确定的建筑密度为区间值，规划实施中不能超出给定的区间值。 

4、绿地率 

绿地率是指一定地块内各类绿化用地总面积占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其绿地

内容包括公共绿地、宅前屋后绿地、公共服务设施所属绿地以及道路绿地（不包

括屋顶、晒台的人工绿地）。规划确定的绿地率为区间值，规划实施中不能超出

给定的区间值。 

5、建筑间距 

建筑间距应符合日照、消防、抗震安全的要求，并综合考虑采光、通风、环

保、视觉卫生、工程管线敷设和文物、古树名木保护等方面的要求。 

平行、垂直或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的住宅建筑之间以及住宅建筑山墙之间

的最小间距应符合表 4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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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住宅建筑只影响相邻地块的住宅建筑视觉卫生时，建筑间距不得低于按同

高度同型布置方式的住宅建筑最小间距。当非住宅建筑影响相邻地块的住宅建筑

日照、通风时，应同时满足相邻地块的日照要求。 

6、建筑退让 

沿建设用地边界线（或称用地红线）、城市道路、公路、河道、山体、铁路

两侧以及电力线路保护区等周边的建筑物，其建筑控制线退让距离除必须符合消

防、抗震、防灾、防汛和交通安全、景观、环保等方面的要求外，应同时符合本

规定。 

各建筑退让控制线同时控制时，必须满足其中最大退距控制要求。建筑退让

最小距离应同时满足退让建设用地红线、退让道路规划红线和建筑间距的最大控

制要求。建筑退让最小距离以建筑距建设用地红线、道路规划红线等的最近距离

计算为准。 

（1）次要朝向高层建筑退让建设用地红线最小距离 9 米，多层建筑（含中

高层住宅）退让建设用地红线最小距离 6 米，低层建筑退让建设用地红线最小

距离 4 米，同时满足日照、消防及建筑施工安全等要求。 

（2）沿街建筑物的台阶、平台、窗井均必须在划定的用地红线范围内建设。

沿街建筑物的阳台、雨篷、挑檐等突出建筑外墙面的建筑连接部分均不得突出用

地红线。 

（3）相邻地块为已建用地时，拟建项目的建筑退让距离必须满足相邻建筑

间距及日照要求，建筑主要朝向退让用地红线不得小于表 5 规定的最小退让距

离要求。 

（4）相邻地块尚未确定时，根据公平性原则，建筑退让距离不得小于建筑

自身所产生的最大控制间距的一半，建筑主要朝向退让用地红线不得小于表 5 

规定的最小退让距离要求。 

建筑主要朝向后退建设用地红线最小距离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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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邻地块的建筑退让距离按表 5 中其他非居住建筑的最小退让距离控

制；若相邻地块为 10 米宽度以上道路绿化景观带时，建筑最小退让距离统一按

7米控制。 

7、建筑限高 

建筑高度是指由室外明沟面或散水坡面至建筑物主体最高点的垂直距离。建

筑限高是规划对建筑物高度的限制，规划实施中不能高于给定值。 

建筑物最大高度必须满足以下要求：日照要求、城市住宅街区景观要求、高

压线安全要求、微波通道要求等。 

规划地块高度控制根据《宁德市中心城区景观风貌专项规划》的控制要求，

限高 24 米。 

8、交通出入口方位 

交通出入口方位是指允许机动车开口的位置或不允许机动车开口的限制地

段，通过对机动车出入口限制范围及适宜机动车出入口位置来控制。原则上应有

不同方向的两个交通出入口，其开口位置在主干路时，开口距离平面交叉口不应

小于 60 米，次干路不宜小于 50 米，支路上不宜小于 30 米。工业地块严禁设置

商业等非生产性用地出入口，出入口位置详见图则。 

9、绿色建筑要求 

应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规划建设， 并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福建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13-118-2014）、《福建省绿色建

筑涉及标准》（DBJ13-197-2017）等规定要求。 

10、城市设计引导 

建筑外立面设计应简洁、大方，风格、色彩应与城市区域整体相协调，色彩

选用应符合《宁德市中心城区景观风貌专项规划》要求，塑造现代感和清新绚丽

的色彩风格，展现现代滨海城市的新风貌。 

11、地块控制指标 

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用海

分类代码 
用地 

代码 

用地面积 

(㎡) 

容积

率 

建筑密度

/建筑系

数 

绿地率

（%） 

建筑

限高 

(m) 

出入

口 
停车位 

350901-

14（QD）

-JS-22 

加油加气

站用地 

 

 

090105 
B41 

3549.
28 

≤0.5 ≤25% 35 ≤12 W、N 

按照《福建省城市

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和《宁德市主

城区建筑物停车

位配建标准》的要

求从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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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用地开发强度指标论证 

（1）总平面概念方案 

 

概念方案的指标如下： 

容积率为 0.25，建筑密度为 28%，绿地率为 35%，建筑高度为 7.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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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市政工程规划 

一、给水工程规划 

1、水源规划 

地块的给水由宁德第二水厂供水。 

2、地块最高日用水量如下 

参照《福建省城市用水量标准》（DBJ/T 13-127-2010），采用不同性质用地

指标用水量法进行用水量测算。测算结果见下表。 

用水量预测表 

用地 

代码 
用地名称 用水指标(m

3
/d·ha) 用地面积(ha) 用水量（吨） 

1 加油加气站用地 100 0.35 35 

2 总计 35 

根据测算，地块的最高日用水量约为 35m³/d。 

3、管网布置  

现状福宁大道设有 DN300的给水管，井上路规划有 DN300给水管，兴文路规

划有 DN200的给水管，与周边道路给水管形成环状供水，以保证供水安全，管材

采用球墨铸铁管。 

4、消防给水 

消防用水标准按同一时间火灾次数一次，每处火灾一次灭火用水量 10L/s

进行管网消防校核；并按任一管段中断，其余管段仍能保证 70%的供水量进行管

网事故校核。规划给水管道按不大于 120 米的间距设置室外消火栓，消火栓的

保护半径为 150 米。 

二、污水工程规划 

1、排水体制规划 

本规划各地块排水体制为雨污分流制，雨水就近排入北侧规划郑岐溪。 

2、污水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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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量按给水量 0.9 取值，日变化系数取 1.2，平均日污水量为 26.25 吨/

天。 

3、污水管网规划 

现状福宁大道设有 DN300的污水管网，井上路、兴文路规划 DN400 的污水管，

本区污水汇入疏港路污水管网，通过重力管排向现有的北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三、雨水管网规划 

1、雨量公式及其参数 

1）雨量公式：Q=ψ·q·F 

规划城区范围内雨水管道设计采用福建省气候中心新修编的宁德市暴雨强

度公式： 

2）基本设计参数 

暴雨重现期 P 

本规划区雨水系统设计重现期取：一般地区 2～3年； 

重要干道、重要地区或短期积水即能引起较严重后果的地区，应采用 3年～

5年，特别重要地区可采用 10年或以上； 

t为降雨历时； 

地面径流系数 ψ 

城市综合径流系数一般按下表采用。  

表 11-3 城市综合径流系数 

序号 区域情况 径流系数 

1 城镇建筑密集区（城市中心区） 0.6～0.70 

2 城镇建筑较密集区（一般规划区） 0.45～0.6 

3 城镇建筑稀疏区（公园、绿地等） 0.2～0.45 

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应最大程度减少对城市原有水系统和水环境的影响，新

建地区综合径流系数的确定应以不对水生态造成严重影响为原则，一般宜按照不

超过 0.5 进行控制；旧城改造后的综合径流系数不能超过改造前，不能增加既有

排水防涝设施的额外负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控制在 75%~85%。 

)/(
7.529)+(t

0.672lgP)+1431.621(1 2

0.579
shm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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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地区的硬化地面中可渗透地面面积不宜低于 40%。有条件的的既有地区

应对现有硬化地面进行透水性改建，进行海绵城市建设。 

2、雨水排放原则 

本地块雨水通过雨水管收集，接入周边道路上市政雨水管，雨水就近排入北

侧规划郑岐溪。 

3、雨水管渠规划 

根据本地块的排水方向、道路坡向及现有的排水管网的布置情况（福宁大道

已埋设 DN1000 的雨水管），井上路规划 DN600 雨水管网，兴文路规划 DN1000 雨

水管网，地块雨水就近排入城市雨水管网，通过雨水管道收集后就近排入郑歧溪。 

4、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建议规划区建设时结合《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采用低影响开发策略。

积极推行海绵城市建设。树立新型城镇化理念，应通过“保护、修复、建设”三

个层面，采取“蓄、滞、净、用、渗、排”等措施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按照合理

保护城市水系、增加城市绿地、建设田园公园、提高雨水滞渗调蓄能力和减少地

表径流等要求，与城市开发、道路建设和园林绿化统筹协调，因地制宜配套建设

雨水滞渗、收集利用等削峰调蓄设施，大力建设符合低影响开发理念的运动场、

公园、草坪和地下蓄水池等设施。积极推广人行道、停车场和城市广场等设施建

设采用透水铺装材料，增加下凹式绿地、植草沟、人工湿地、砂石地面和自然地

面，以及透水性停车场和广场，提高城市透水地面面积，增大降雨期城区下渗水

量，有效控制和减少地表径流。新建城区硬化地面中，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不低

于 40%；有条件的地区应对现有硬化地面进行透水性改造，提高对雨水的吸纳和

蓄滞能力。 

四、电力通信工程规划 

1、电力规划 

（1）规划依据 

国标 GB/50293-2014《城市电力规划规范》及《城市电力网规划设计导则》。 

（2）电源规划 

现状供电由位于区外的 220kV 兰田变的 10kV 馈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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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荷预测 

地块用电负荷预测参照国家标准并结合宁德的负荷增长情况，采用单位建筑

面积负荷法预测用电负荷，所用指标如表： 

用电负荷计算表 

用地名称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ha） 

用电量指标 

（瓦/平方米) 

电量 

（千瓦） 

加油加气站用地 M2 0.35 20 35 

依据上述所选取的用电指标对地块进行计算，综合利用系数取 0.5。规划区

规划负荷为 17.5kW。按本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0.35hm2 计，综合负荷密度为

50kW/hm2。 

（4）电力设施规划 

规划区负荷较小，规划采用 10kV 电力环网柜作为供电电源，规划电源采用

10kV电缆接入。 

（5）电力线路规划 

规划区采用 10kV 电力电缆下地敷设，电缆埋设在道路人行道或慢车道下，

采用排管形式，埋深不小于 0.7米。 

2、通信规划 

（1）通讯设施容量预测 

本地块采用单位建筑面积指标法预测地块内固话，单位用地面积指标法预测

有线电视容量，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固话指标选取为 0.5线/100m2，有线电视指

标选取为 0.2个/100m2。预测固话部数为 8线，有线电视个数为 3个。 

2、通信网络规划 

本区规划在地块内设置一个通信接入终端机房，为区内提供通信服务。通信

网络由东侨电信端局，从端局至各接入网机房、接入网机房至电信终端机房均采

用光缆。从电信终端机房至各电话用户采用 HYA配线电缆。区内设置一个有线电

视接入网机房，有线电视节目源由宁德市有线电视网络接入。规划通信网络均采

用光缆网。其中固话及数据线路至接入用户侧均采用光缆，广电线路由小区机房

至各用户侧采用同轴电缆。 

3、通信线路规划 

规划区内通信管道采用综合通信管道埋地敷设，各类通信线路均纳入综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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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管道，管道布设在道路的人行道上（或慢车道上）。覆土深度道路上不小于 0.7

米，小区内不小于 0.5 米。 

五、工程管线综合规划 

为了使各管线在道路上合理布置，各就各位，并以此校核相应道路断面，进

行管线综合规划。 

本地块给水管、燃气管、电信电缆管沿道路的东侧和北侧敷设，污水管、电

力电缆沿道路的西侧和南侧敷设，雨水管沿慢车道敷设。 

竖向布置原则：压力管让重力管，小管让大管，临时管线让永久管线，可弯

曲管让不可弯曲管。由浅到深布置为：电信管线、电力电缆、给水管、雨水管、

污水管。 

第十章 环保、环卫规划 

一、环境保护规划 

1、总体目标 

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做好用地的生态环境保护，

严格控制污染源，使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

环境体系。 

2、环境分区及环境质量标准 

目前，宁德市区大气环境质量良好，空气质量符合 GB3095-96二级标准，噪

音污染主要是交通、工业、生活、施工等几类，其中主要是交通和工业噪声污染，

基本无工业三废污染。 

（1）环境空气质量执行标准 

按照 GB3095-1996，规划区大气环境执行二级标准。 

（2）环境噪声功能区划分及执行标准 

按照 GB3096-2008，对城区不同的区域实行不同的规划控制标准，本规划区

环境噪声执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2008）的 2类声环境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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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功能区分类 

0 类声环境功能区 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1 类声环境功能区 
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法

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2 类声环境功能区 
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

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3 类声环境功能区 
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

周围环境产业严重影响的区域。 

4 类声环境功能区 

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

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 4a类和 4b类两种类型。4a类

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

道、城市次干道、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

域；4b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环境噪声限值      单位：dB（A）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时段 

昼间 夜间 

0类 50 40 

1类 55 45 

2类 60 50 

3类 65 55 

4类 
4a类 70 55 

4b类 70 60 
 

注：各类声环境功能区夜间突发噪声，其最大声级超过环境噪声限值的幅度不得高于 15dB（A）。 

（ 3）水环境区划及保护对策：水系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 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地下水质量参照《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1993、土壤环境质量参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执行

相应标准。 

二、环卫设施规划 

1、规划目标 

建立布局合理、使用方便、技术先进的环境卫生设施，垃圾处理逐步实现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并实行分类管理。保障居民的身心健康，促进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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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态和谐发展，把规划区建设成整洁卫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区。 

2、垃圾处理 

为了确保良好的生态环境，对垃圾采取分类收集、外运处理的方式，垃圾收

集以垃圾箱袋装化收集为主。 

（1）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70 米。在规划建造新住宅区时，未设

垃圾收集站的多层住宅每 4幢应设置一个垃圾收集点，并建造垃圾容器间，安置

活动垃圾箱(桶)；容器间内应设给排水和通风设施。在详细规划中安排具体位置。 

（2）在街道两旁设置废物箱，间距规定为：商业性道路 25—50 米，综合性

道路 50—80米，一般道路 80—100米。 

（3）逐步在居住区推广袋装垃圾的收集，全面倡导垃圾袋装化和有机物分

装化。 

因此，规划区应设垃圾收集点，实行垃圾分类收集，由专人负责管理，垃圾

运至垃圾转运站再集中处理。生活垃圾容器、袋装垃圾堆放点的位置要固定并利

于垃圾的分类收集和机械化搬运，既不能影响美观又要方便居民使用。 

第十一章 防灾减灾规划 

一、消防规划 

1、消防设施布局 

根据消防队接到火警 5分钟内要能到达责任区最远点，责任区面积一般为 4

—7平方公里的要求。本规划地块依托七都片区进行消防设施统一布局。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取同一时间内的火灾次数为 2 次。消防水源由

市政给水网统一供给，从给水管网接至消火栓的管道直径不小于 100 毫米。 

沿主、次干路每隔 120 米设 1 套地上式消火栓（其保护半径为 150 米），尽

量靠近十字路口，且距建筑外墙不小于 5米，距车行道不大于 2米。 

2、消防规划措施 

（1）保证各片区消防通道的合理布局与畅通。 

（2）较大型的高层建筑主体建筑周围应设环形消防车道。 

（3）当建筑物总长度超过 200 米时，应设穿过建筑物的消防车道，其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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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净宽均不小于 4米。 

（4）重点防火设施应按规范要求预留防火间距。 

（5）应遵照有关规范进行建（构）筑物的防火设计。各类商业服务业设施

应配套建设相应的消防设施。 

（6）按照有关规范设置火灾报警和消防通讯指挥系统。 

二、抗震规划 

1、建设工程抗震标准 

根据《宁德市城市总体规划》，宁德市中心城区应按地震烈度 6 度设防，重

点工程及生命线工程按抗地震基本烈度 7度标准进行抗震设防。 

规划区干路作为主要疏散通道，应避免跨路建筑物的修筑，保持地震时通道

的疏畅。本地块及周边公园、开敞绿地、空地作为灾害时期的疏散场地。 

三、防洪排涝规划 

规划区防洪标准采用二十年一遇，排涝标准采用十年一遇不漫溢，山洪采用

二十年一遇的标准。本区场地标高均在郑歧溪二十年一遇水面线之上，雨水可直

排入郑歧溪，满足防洪排涝要求。 

四、人防规划 

1、人防规划原则 

（1）坚持平战结合方针，使人防规划纳入综合防灾规划体系，提高防护和

抗毁能力，实现战备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 

（2）加强通信警报系统建设，设置警报器。 

（3）规划建议采用附建式地下室为主的防空方式。 

（4）规划绿地、广场及周边的开放空间均作为人防疏散场地，并安排疏散

出口。 

2、人防面积标准 

所有建筑均按建筑形式分类，指标计算与使用功能无关，并符合《福建省人

民防空条例（修订版）》的相关要求。 

新建民用建筑按计容总建筑面积的 5%修建防空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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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规划实施建议 

一、依法实施管理 

本规划各地块开发建设，应保持规划先行，从城市整体利益出发，处理好开

发与环境、功能与形象等各类关系。 

本地块规划一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动，确需要修改应按照《城

乡规划法》关于规划修改的相关程序办理。 

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申领建设用地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建设单位提

出的规划设计详图必须符合本地块规划的规定。 

二、完善规划编制体系 

城市建设与管理应该保证规划的法律性、系统性和延续性，促进城市稳步持

续发展，以本规划为指导，深化下一层次相关规划的编制，包括地块修建性详细

规划、景观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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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 1：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中石化宁德中心加油站迁建项目选址的批复 

附件 2：建设用地红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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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中石化宁德中心加油站迁建项目选址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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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建设用地红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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